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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. 引言

1. 主席歡迎各委員出席第 63 次會議。  

2. 蔡惠琴女士和林錦儀女士因事未能出席致歉。顧張文菊女

士會稍遲出席，亦因此致歉。  

3. 主席告知各委員，已安排於下午 5 時舉行會議後召開新聞

發布會，並邀請各委員參加。  

II.  通過上次會議的記錄

4. 委員會於 2006 年 6 月 15 日舉行的第 62 次會議的會議記錄

獲得通過，毋需修訂。  

III. 續議事項  

同值同酬  
(2006 年 6 月 15 日舉行的第 62 次會議記錄第 7 至 15 段 ) 

5. 主席告訴各委員，此事會於議程第 4 項進行討論。  

IV. 新議程事項  
 
在某些公眾可進出的處所進行的無障礙通道／設施正式調查  
(EOC 文件 12/2006；議程第 3 項 ) 

6. 各委員討論了根據《殘疾歧視條例》第 66 條而進行的某些

公眾可進出處所的無障礙通道／設施正式調查，並集中討論其調

查範圍。根據委員會近年來收到的投訴數字，有證據顯示，通道

／設施障礙仍是殘疾人士面對的主要問題及困難，以至社會上不

少殘疾人仕的日常生活受到影響。正式調查的目的就是促進殘疾

人士與非殘疾人士之間的平等機會。  

 [張黃楚沙女士抵達會議 ]  

7. 各委員備悉，正式調查的建議已於法律及投訴專責小組會

議上進行討論，且已成立一個包括主席、委員及職員的專責工作

小組，就此項目進行工作。與會人士又備悉，建議的正式調查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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參考目前正進行更新的《設計手冊：暢通無阻的通道 1997》和在

有需要時會尋求外間專家的協助。  

[譚香文議員此時加入會議 ] 

8. 主席表示，開始時為求業權簡單起見，會選擇公共處所（目

標處所）作調查，而且政府和公營機構要符合調查建議的能力也

較高，因此，可起帶頭作用，為其他建築物作榜樣。回應一名委

員查詢有關挑選樣本的規模時，主席解釋，考慮到所需的人力，

以及每棟受調查的建築物的面積及設施，認為選取 5%的建築物為

樣本已足夠。目標處所包括公共屋　、商場、街市、圖書館和政

府寫字樓等。  

[顧張文菊女士此時抵達會議 ]  

9. 回應一名委員的問題時，總監 (投訴事務 )提供了收到有關通

道／設施障礙問題投訴的細分數字，以及調解成功率。涉及公屋

投訴的成功率約為 80%，而私人屋苑的成功率約為 44%。  

10. 經商議後，委員核准按照EOC文件 12/2006 所勾勒抽取 5%
處所為樣本，且按照該文件附件C所列出的處所類別和數目作出巡

查。會議上又澄清，調查會包括設施的提供與管理，以及與其他

設施連繫的情況。  

11. 委員核准：  

(i) EOC 文件 12/2006 第 7 段所勾勒的調查內容及調查

範圍提出意見及通過；  

(i i) 進行是項調查；   

(iii) 授權法律及投訴專責小組督導是項調查，包括提供

初步調查結果、擬備報告和作出建議，以供平機會

管治委員會考慮；  

(iv) 授予主席權力，在有需要的情況下，根據第 67(4)
條的要求行事；  

(v) 授予主席權力，在有需要的情況下，根據第 68(4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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條，向地方法院申請命令或指示；及  

(vi) 授予主席權力，在有需要的情況下，根據《殘疾歧

視條例》第 73 條發出執行通知。  

12. 專責工作小組亦需注意委員提出的各點：  

(a) 所選擇的屋　類型應有代表性，和應考慮到建築物

的樓齡與設施等因素；  

(b) 就選取作調查的處所諮詢非政府組織；  

(c) 就是項計劃所用的預算提供詳細資料；  

(d) 日後的調查將需包括學校和醫院。  

13. 委員亦備悉正式調查會盡快展開，並預料可於 2007 年 10
月出版調查報告。  

 
同值同酬最新情況  
(EOC 文件 13/2006；議程第 4 項 ) 

14. 主席告訴各委員，自上次委員會會議後，他已與醫管局和

公務員事務局代表會面，解釋了委員會發表有關報告的方式。雖

然醫管局對發表《同值同酬》報告沒有特別意見，但公務員事務

局則有一些意見，主要關乎顧問研究的技術方面問題，並對由此

而得的結論和建議有懷疑。委員進行討論並同意，委員會未必適

宜代表顧問就技術問題作辯，因而通過主席的建議，邀請首席顧

問從海外回來協助澄清技術性問題，和發表報告。與會人士又同

意，委員會可支付有關開支。  

15. 各委員亦通過載於 EOC 文件 13/2006 附件 A 的附加文件草

本，包括公務員事務局建議的書面意見，和由一名委員提出刪去

第 13 頁「備註」欄第 4 項。該份附加文件是作為委員會所委託進

行的兩項「同值同酬」研究的補充，以詳細講述委員會的看法，

及此事宜的未來路向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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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6. 委員亦備悉，委員會會繼續進行有關同酬題材的推廣和教

育，包括擬備有關同工同酬和同值同酬的具體指引。  

 
通過增選成員名單  
(EOC 文件 14/2006；議程第 5 項 ) 

17. 委員通過 EOC 文件 14/2006 所載有關社會參與及宣傳專責

小組的建議增選成員提名。  

[勞永樂醫生此時暫時離開會議 ]  

 
委員會半年工作回顧 (2006 年 1 月至 6 月 ) 
(EOC 文件 15/2006；議程第 6 項 ) 

18. 委員備悉載於文件內有關委員會於 2006 年頭六個月工作的

資料。回答一名委員的提問時，法律總監表示，至今為止，委員

會在大多數法律協助訴訟中都獲得勝訴。  

 
法律及投訴專責小組、社會參與及宣傳專責小組、公眾教育及研

究專責小組和行政及財務專責小組簡報  
(EOC 文件 16/2006；議程第 7 項 ) 

19. 委員備悉有關報告。  

其他事項  

(1)  偷窺照片事件  

20. 一名委員表示，立法會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的會議

上討論了最近發生涉及一名流行藝人的「偷窺照片」事件。  她詢

問委員會會否採取行動，以防止描寫婦女時出現在性方面的定型。 

21. 主席告訴委員，商業電台某節目的主持人要求聽眾投票選

出「最想非禮的流行歌手／女藝人」的事件，委員會辦事處已完

成調查有關該事件的投訴，並為商業電台員工進行一系列培訓，

以協助加深性別意識，和認識性別平等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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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2. 至於有關「偷窺照」風波，主席表示，委員會已發表聲明

對有關刊物不表認同。委員認為，流行文化無助於建設兩性平等

和互相尊重的社會，會滋長出一個在性方面具敵意和威嚇的環

境。委員認為，有關事件和對婦女的不尊重描寫會加深歧視和助

長性騷擾。主席表示，委員會辦事處致力促進社會和傳媒改變態

度，共同建設一個彼此尊重，兩性平等的文化。在適當情況下，

委員會會與婦女事務委員會合作。  

23. 經商議後，委員決定委員會應進行意見調查，分析傳媒報

道的性別意識程度。公眾教育及研究專責小組召集人負責此任

務，於即將舉行的公眾教育及研究專責小組會議上討論。  

(2)  於 2006 年 7 月 17 至 19 日舉行的《琵琶湖千年行動綱要》

持份者協調會議第 1 次會議及於 2006 年 7 月 20 至 21 日舉行的亞

洲及太平洋經濟社會委員會有關《促進和保護殘疾人權利和尊嚴

的國際公約》聯合國大會特設委員會第 8 屆會議之地區預備工作

坊  
(EOC 文件 17/2006)  

24. 主席報告，委員會辦事處代表於 2006 年 7 月 17 至 21 日出

席了聯合國亞洲及太平洋經濟社會委員會在泰國曼谷為擬議的殘

疾人權利國際公約舉行的兩個工作坊。在工作坊獲通過的最後草

本，會提交給聯合國為草擬有關公約而設的大會特設委員會，以

交由各締約國作出同意。公約草本於 8 月 25 日獲大會特設委員會

通過，會再提交給聯合國大會批准。該公約是一大成就，因為它

是第一條在亞太區草擬有關殘疾人權利的國際公約，公約禁止在

各領域對殘疾人的歧視，包括公民權利、訴諸司法的權利、教育、

保健、交通等。  

(3) 於 2006 年 8 月 7-25 日在紐約聯合國總部舉行的消除對婦

女歧視委員會第 36 次會議  (EOC 文件 18/2006) 

25. 委員備悉，EOC 文件 18/2006 所載有關《消除對婦女一切

形式歧視公約》審議會的報告。委員會辦事處的代表於 2006 年 8
月亦有出席該審議會。委員會除了在會前提交了有關香港婦女進

展的非政府組織報告外，委員亦備悉，主席亦曾在非政府組織會

議上發言，扼要講述委員會的報告，以及審議會後消除對婦女歧

視委員會就香港情況所作的審議結論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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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6. 回應一名委員建議，委員會應出席更多此類國際會議，以

推廣和提升香港在國際層面的地位，主席告訴各委員，他曾向聯

合國亞洲及太平洋經濟社會委員會提出建議，若香港獲選為會議

地點，委員會可合辦推廣有關殘疾公約的國際會議。若收到聯合

國亞洲及太平洋經濟社會委員會這樣的要求，主席會向管治委員

會作出報告。  

VI. 下次會議日期  

27. 下次定期會議將於 2006 年 12 月 14 日 (星期四 )下午 2 時 30
分舉行。  

28. 無其他事項，會議於下午 5 時 10 分散會。   

 
 

 
 
 

平等機會委員會  
2006 年 10 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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